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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简称 全称

本（该）项目 指 涡阳县人民医院医共体应急能力提升工程

本次专项债 指 涡阳县人民医院医共体应急能力提升工程专项债券

项目实施主体 指 涡阳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方案》 指
《涡阳县人民医院医共体应急能力提升工程专项债券实施

方案》

《财务评价报告》 指
《涡阳县人民医院医共体应急能力提升工程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价报告》

安徽九盛会计师事务所 指 安徽九盛会计师事务所

本所、本所律师 指 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及本次经办律师

国发[2014]43 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财库[2015]83 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

财预[2016]155 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7]89 号文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预〔2018〕161 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

工作的通知》

国发[2019]26 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

财库[2020]36 号文 指 《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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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阳县人民医院医共体应急能力提升工程专项债券

法律意见书

15F20210222-20241226

根据委托，本所指派朱广志律师、鲍兴旺律师为涡阳县人民医院医共

体应急能力提升工程申请非标专项债券（以下简称“本次申请专项债券”）

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和本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本着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对本次申请专项债券的文件

资料进行了核查。

本所律师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国发[2014]43 号文、财预[2016]155 号文、财预[2017]89

号文、财预〔2018〕161 号文、国发[2019]26 号文、财库[2020]36 号文等有关

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文件，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存在的事实，并根据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

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并充分考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出具的有

关批复、确认。

（三）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项目单位及中介服

务机构已向本所律师提供的一切应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

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或者其

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判断。

（四）本所及经办律师与实施机构之间不存在除本次申请专项债券委托关系

以外的任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并在本次申请专项债券出具法律意见书过

程中恪守诚信原则，保证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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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所律师仅就本次申报专项债券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本

次有关《专项评价报告》（包括但不限于偿债能力、流动性等）、《实施方案》

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专项评价报告、实施方案等内容时，

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

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六）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实施机构为本次申请专项债券之目的专项使

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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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主体资格

（一）专项债券发行主体资格

根据财预[2017]89 号文之规定，本次专项债券发行需由安徽省人民政府作

为发行主体。

（二）项目实施主体资格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实施主体为涡阳县卫生健康委员会，主要职责

如下：

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卫生健康、中医药事业发展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标准

规划。起草有关规范性文件、政策规划，依法制定地方标准并组织实施。统筹规

划全县卫生健康资源配置，指导全县区域卫生健康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制定并组

织实施推进卫生健康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和公共资源向基层延

伸等政策措施。指导全县卫生健康工作，指导基层医疗卫生、妇幼健康服务体系

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推进基本公共卫生健康服务均等化，进一步完善基层运行

新机制和乡村医生管理制度。推进卫生健康科技创新发展等。

本所律师认为，涡阳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

二、项目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建设地点

涡阳县人民医院医共体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包含 3个子项目，其中：

涡阳县人民医院（急救中心）改扩建工程位于涡阳县人民医院院区及周边，

东边为城市主干道向阳路，南边临近乐行路，西侧为刘西路，北侧为城市支路，

基地内西南侧现状为涡阳剧院，东南角毗邻城市综合体——旺角广场，交通便利。

涡阳县人民医院北区改扩建工程位于涡阳县人民医院北区院区内（涡阳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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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镇），园区地块形状为三角形，东北侧为包河，南侧为市政道路，西侧为现状

农田，区位优势明显。

涡阳县临湖镇医疗卫生服务中心（临湖镇卫生院）改扩建项目位于涡阳县临

湖镇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院内。北临复兴路，东抵店标路，南边是居民区，西侧为

现状农田，交通便利。

2、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分为涡阳县人民医院（急救中心）改扩建工程、涡阳县人民医院北区

改扩建项目、涡阳县临湖镇医疗卫生服务中心（临湖镇卫生院）改扩建项目共三

个子项目。

涡阳县人民医院（急救中心）改扩建工程，总用地面积 71099.9 平方米，总

建筑面积 118953.44 平方米，其中一期建筑面积 79101.2 平方米，二期建筑面积

39852.24 平方米。一期主要建设：门诊康复综合楼 44100 平方米，中心医技楼

13449.8 平方米，后勤保障中心,1990.5 平方米，地下室出地面楼梯间 146.5 平

方米，地下车库及设备用房 19414.4 平方米。其中门诊康复综合楼的 7 层至 14

层为康复中心，建筑面积 14000 平方米，总投资 5000 万元，功能包括：康复病

房、运动治疗大厅、言语治疗、心理治疗、康复评定、理疗、高频治疗等。二期

主要建设：医务、档案综合楼 4101.04 平方米，急救中心综合楼 31350 平方米，

高压氧舱 280 平方米，垃圾用房 190 平方米，地下车库及设备用房 3931.2 平方

米。

涡阳县人民医院北区改扩建工程，总用地面积 90725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86459.8 平方米，其中地上部分 71756.3 平方米，地下部分 14703.5 平方米。建

设内容包括本次扩建部分（包括地上部分及地下部分）的土建工程、康复养老区、

内外装饰工程、给排水工程、电气及智能化工程、通风空调工程、电梯工程，以

及室外的绿化、景观、道路、地面停车场、监控等内容，以及改造部分的内容。

涡阳县临湖镇医疗卫生服务中心（临湖镇卫生院）改扩建项目，总用地面

积13416平方米，本次项目建成后总建筑面积36154平方米，其中地上部分30204

平方米，地下部分 5950 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本次扩建部分（包括地上部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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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部分）的土建工程、内外装饰工程、给排水工程、电气及智能化工程、通风

空调工程、电梯工程，以及室外的绿化、景观、道路、地面停车场、监控等内容。

3、项目实施计划

（1）完成的前期工作

序号 报批手续

涡阳县人民医

院（急救中心）

改扩建工程

涡阳县人民医

院北区改扩建

项目

涡阳县临湖镇

医疗卫生服务

中心（临湖镇

卫生院）改扩

建项目

1 立项批复 2019.3 2020.3 2020.3

2 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 2019.5 2020.3 2020.3

3 环评批复 2019.9 2020.3 2020.3

4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2019.3 2020.3 2020.3

5 用地规划许可证 2019.8 2020.3 2020.3

6 建设用地预审意见 2019.3 2020.3 2020.3

（2）项目建设计划

序号 工作内容

涡阳县人民医

院（急救中心）

改扩建工程

涡阳县人民医

院北区改扩建

项目

涡阳县临湖镇

医疗卫生服务

中心（临湖镇

卫生院）改扩

建项目

1 项目设计 2020.5 2020.5 2020.5

2 采购施工单位 2020.6 2020.6 2020.6

3 项目开工 2020.7 2020.7 2020.7

4 项目完工 2026.5 2025.5 2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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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竣工验收 2026.6 2025.6 2025.6

6 开始运营 2026.7 2025.7 2025.7

现已完成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与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报批工作，并

已取得项目选址意见与用地预审意见，项目现已开工。

4、项目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本项目分为涡阳县人民医院（急救中心）改

扩建工程、涡阳县人民医院北区改扩建项目、涡阳县临湖镇医疗卫生服务中心（临

湖镇卫生院）改扩建项目共三个子项目，总投资为 117866.53 万元,其中资本金

27866.53 万元，随项目进展及时足额到位；拟发行专项债融资 90000 万元，占

项目总投资的 76.36%。

5、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公益性、收益性

（1）贯彻执行“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从现在到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 2020 年到 2035 年，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

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指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

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实现国民健康长寿，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的重要标志，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综上所述，没有全民的健康长寿，就没有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所以说本项

目的实施是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必要举措，势在必行。

（2）满足新形势及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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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疗总体规模将以每 10％以上的速度增长，但我国人均公共卫生资源

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中央公共财政投入严重不足。总之，无论是人均医疗

消费支出、医疗消费总额占 GDP 的比重、中央公共财政支出都表明我国医疗投入

偏低。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全民族健康素质的不断提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重要目标，是人民生活质量改善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内容，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随着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改善卫生服

务和提高生活质量将有更多更高的要求。工业化、城市化、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

与生态环境、生活方式相关的卫生问题日益加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患病率上升。

一些传染病、地方病仍危害着人民健康，有些新的传染病对人民健康构成重大威

胁。这一切要求我国卫生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与提高。我国的医疗支付能力将进

一步增强，卫生服务弹性系数趋于合理，医疗费用支付能力进一步增强。近 20

年来我国卫生总投入的增长速度快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上是比较合理的。

我国的医疗支付能力并将能保持持续的增长。个人医疗支付能力进一步增强，以

健康观念为主导的新型生活方式已经替代了温饱型的生活方式，人们不仅关注从

调整膳食结构入手提高健康水平，而且更舍得在保健卫生上加大投资。2016 年

我国居民食品消费支出比重(恩格尔系数)继续下降 0.5 个百分点，为 30.1%，说

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家庭和个人用于医疗、

教育等的消费将有大幅度的提高。所以说，本项目的实施是满足涡阳人民日益增

强的对高水平公众医疗服务的需求。。

（3）保障涡阳县人民医院持续发展

涡阳县人民医院是皖北地区比较重要的县级综合性医院之一。已发展成专业

学科齐全、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并具有现代化管理水平，集医疗、预防、康

复、保健、科研、教学、社区服务于一体的二级甲等医院。是安徽中医学院、蚌

埠医学院教学医院，是卫生部授予的爱婴医院、全国卫生文化建设先进单位、安

徽省卫生系统先进单位、市文明单位、最佳服务单位、花园式单位。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现有院区的建筑面积、医疗设备等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

就医需求，特别是门诊急救，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也导致了一些医疗纠纷，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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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随着医改政策的深入，医院业务量的增加，现有的门诊用房和流程设置已远

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就医需求，门诊流程不合理问题已成为患者投诉主要原

因之一。由于就诊人数过多且门诊配置流程不合理，很容易发生以下问题： 1、

场地局限，就诊患者多易造成安全隐患（秩序安全、医疗安全、治安事件等）；

2、各科室接诊不能全天候全面覆盖；3、重点科室的诊室数量不能满足就诊患者

需求；4、新业务、新技术没有富余诊室开展；5、医疗用房的拥挤，就诊人次的

增加很容易引起医患纠纷。120 急救中心肩负着全县所有急诊急救任务，现有的

急救站已处于超负荷运行之中，随着城市的发展，急诊急救任务将会更加繁重。

现阶段该医院急诊用房设置在医技综合楼东侧，受到场地的局限，急诊患者的部

分检查还需要到原医疗大楼，路程远、电梯等候时间长，势必造成医技检查过程

繁琐与黄金抢救时间相互矛盾，病患意见大，医疗安全隐患大，没有真正实现急

诊绿色通道（急诊绿色通道是指医院为急危重症患者提供快捷高效的服务系统），

急诊急救资源相对匮乏，时常会因此带来严重的医疗后果，更不利于缓解医患矛

盾。涡阳县人民医院虽然在急诊急救治疗过程中无论从技术上还是设备上都做了

很大的工作，但在该领域依然存在一定的瓶颈。若不改善现有的急诊设施，将会

带来以下矛盾，1、急诊急救绿色通道难以保证 24 小时畅通；2、由于急诊急救

功能不能完全实现、技术不能合理施展，无法及时有效开展重大突发性事件的应

急医疗；3、急诊急救配套设施不完善，抢救时间难以保障，易滋生医疗纠纷；4、

场地的局限制约急诊急救学科发展；5、急诊住院患者无观察病床使用，甚至占

用住院病床，不利于充分利用有限的优质医疗资源。

为加快涡阳县人民医院现代化医改进程，切实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慢”，

提高群众满意度，保障医院可持续发展，尽快改进门急诊流程，确保各类门诊患

者和急诊急救病人得到更好地诊治，从而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医

疗需求、及有效地应对各类突发性事件，医院急需改扩建急诊急救大楼，进一步

规范流程，合理配置，增设门急诊诊疗用房，改善就诊环境已迫在眉睫。

本项目的建设将可以大大改善涡阳县人民医院的基础设施现状，从根本上改

善涡阳县以及周边地区群众就医难的现状。同时也为医院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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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基于以上，我们认为本项目具有必要性、公益性、收益性。

（二）项目手续

1、根据《实施方案》，涡阳县人民医院（急救中心）改扩建工程手续如下：

2019 年 3 月 1 日，涡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关于涡阳县人民医院(急

救中心)改扩建项目立项的批复》【涡发改社会（2019）40 号】，同意涡阳县人

民医院改扩建项目立项，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该项目建筑面积 140399.5 平方米,

设计病房 1200 张(其中新建床位 800 张,原有床位 400 张)，主要建设内容为综合

楼(中心医技)、门诊康复综合楼、医街(连廊)、后勤保障中心、地下车库及设备

用房等。总投资及资金来源:该项目总投资 87440.35 万元,资金来源主要为中央

投资、地方政府投资、地方融资、外国政府贷款等，项目投资在线监管平台代码

2018-341621-83-01-032246，此批复有效期二年。

2019 年 3 月 12 日，涡阳县国土资源局作出《关于涡阳县人民医院(急救中

心)改扩建项目的用地预审意见》【涡国土资(2019)72 号】，该项目经涡阳县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立项,批复文件为《关于涡阳县人民医院(急救中心)改扩建

项目立项的批复》[涡发改社会(2019)40 号]。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土地供应政

策。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急救中心南侧,南接乐行路,西侧至刘西路,东至向阳路,

用地总规模约 71099.9 平方米。该项目用地符合《涡阳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 年)》调整完善。本报告仅限于说明该项目用地选址的各项基本情况,

不作为项目用地批准文件和其他用途。项目开工建设前应依法完善建设用地使用

手续。依据《预审办法》的规定,本文件有效期至 2022 年 3 月 12 日。

2019 年 3 月 12 日，涡阳县城乡规划局颁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选字

第 3416212019031201 号】，建设项目涡阳县人民医院(急救中心)改扩建，建设

项目依据涡发改社会（2019）40 号，拟选位置向阳路西侧、乐行路北侧，拟用

地面积壹佰零柒点壹贰(107.12)亩，拟建设规模 140399.5 平方米，项目符合城

乡规划要求。

2019 年 5 月 7 日，涡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关于涡阳县人民医院(急

救中心)改扩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涡发改社会（2019）83 号】，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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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同意涡阳县人民医院(急救中心)改扩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主要内容，建设地

点:县人民医院(急救中心)南侧,乐行路北侧，刘西路东侧,向阳路西侧，项目规

划占地面积71099.9平方米,建筑面积118953.44平方米,总投资69386.53万元。

总投资及资金来源:一期工程总投资 47460.72 万元,资金来源为中央投资 4000

万元,县级配套资金 1000 万元,其余为单位自筹资金。二期工程总投资 21925.81

万元,资金来源为申请上级资金及项目单位自筹资金。

2019 年 8 月 27 日，涡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 3416212019082701 号】，用地项目名称涡阳县人民医院(急救中心)改

扩建项目，用地位置向阳路西侧、乐行路北侧，用地性质医疗卫生用地(A5)，符

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9年 9月 7日，亳州市涡阳县生态环境分局作出《关于涡阳县人民医院(急

救中心)改扩建项目环境保护预审意见》，原则同意该项目开展前期工作,实施前

必须依法办理环评手续。

2019 年 9 月 7 日，涡阳县人民医院作出《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的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能耗说明和节能承诺》，涡阳县人民医院承诺项目按照相关节能标准、

规范建设,采用节能技术、工艺和设备,加强节能管理,不断提高项目能效水平。

项目实施建设和运营期,将严格遵守国家相关节能法律法规政策,自觉配合相关

检査、监察。

2、根据《实施方案》，涡阳县人民医院北区改扩建项目手续如下：

2020 年 3 月 5 日，涡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关于亳州市涡阳县人民

医院北区改扩建项目立项的批复》【涡发改社会（2020）63 号】，同意亳州市

涡阳县人民医院北区改扩建项目立项，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该项目总建筑面积

86459.8平方米,总投资及资金来源:该项目总投资30000万元,资金来源为:政府

投资和专项债务，项目投资在线监管平台代码 2020-341621-84-01-003740。

2020 年 3 月 5 日，亳州市涡阳县生态环境分局作出《关于涡阳县人民医院

北区改扩建项目环境保护预审意见》，原则同意该项目开展前期工作,实施前必

须依法申请办理环评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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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6 日，涡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关于亳州市涡阳县人民

医院北区改扩建项目立项的批复》【涡发改社会（2020）73 号】，原则同意涡

阳县人民医院北区改扩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主要内容，建设地址:该项目位于

涡阳县石弓镇石丹路北侧、包河西侧，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该项目总建筑

面积 86459.8 平方米,其中地上部分 71756.3 平方米,地下部分 14703.5 平方米。

总投资及资金来源:该项目总投资 30000 万元,资金来源为政府投资和专项债券，

项目投资在线监管平台代码 2020-341621-84-01-003740。

2020 年 3 月 6 日，涡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选字第 3416212020030614 号】，建设项目涡阳县人民医院北区改扩建，建设

项目依据涡发改社会(2020)63 号，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20 年 3 月 6 日，涡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 3416212020030614 号】，建设项目涡阳县人民医院改扩建，用地性质

医疗卫生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20 年 3 月 6 日，涡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关于亳州市涡阳县人民

医院北区改扩建项目的用地预审意见》，该项目经涡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

立项,批复文件为《关于毫州市涡阳县人民医院北区改扩建项目立项的批复》(涡

发改社会(2020)65 号)。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土地供应政策。项目建设地点位于

涡阳县石弓镇石丹路北侧、包河西侧,占地总规模约 140 亩。该项目用地符合《涡

阳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完善。、本报告仅限于说明该项目

用地选址的各项基本情况,不作为项目用地批准文件和其他用途。项目开工建设

前应依法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手续。

3、根据《实施方案》，涡阳县临湖镇医疗卫生服务中心（临湖镇卫生院）

改扩建项目手续如下：

2020 年 3 月 5 日，亳州市涡阳县生态环境分局作出《关于涡阳县临湖镇医

疗卫生服务中心(临湖镇卫生院)改扩建项目环境保护预审意见》，原则同意该项

目开展前期工作,实施前必须依法申请办理环评审批手续。

2020 年 3 月 6 日，涡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关于涡阳县临湖镇医疗



- 13 -

卫生服务中心(临湖镇卫生院)改扩建项目立项的批复》【涡发改社会(2020)66

号】，同意涡阳县临湖镇医疗卫生服务中心(临湖镇卫生院)改扩建项目立项，建

设规模及主要内容:建筑面积 36154 平方米,项目总投资 18480 万元。资金筹措渠

道 为 : 财 政 及 专 项 债 券 资 金 。 项 目 投 资 在 线 监 管 平 台 代 码

2020-341621-84-01-003799。

2020 年 3 月 6 日，涡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关于涡阳县临湖镇医疗

卫生服务中心(临湖镇卫生院)改扩建项目可行性硏究的批复》【涡发改社会

(2020)72 号】，原则同意涡阳县临湖镇医疗卫生服务中心(临湖镇卫生院)改扩

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主要内容。建设地址:位于涡阳县临湖镇复兴路南侧,东临

店标路,临湖镇医疗卫生服务中心(临湖镇卫生院)院内。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

该项目总用地面积 13416 平方米,建筑面积 36154 平方米,该项目总投资 18480

万元,资金来源:政府投资及专项债券资金。项目投资在线监管平台代码

2020-341621-84-01-003799。

2020 年 3 月 6 日，涡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关于涡阳县临湖镇医疗

卫生服务中心(临湖镇卫生院)改扩建项目的用地预审意见》，项目经涡阳县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批准立项,批复文件为《关于涡阳县临湖镇医疗卫生服务中心(临湖

镇卫生院)改扩建项目立项的批复》(涡发改社会(2020)66 号)。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和土地供应政策。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涡阳县临湖镇,占地总规模约 20 亩。该项

目用地符合《涡阳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完善。本报告仅限

于说明该项目用地选址的各项基本情况,不作为项目用地批准文件和其他用途。

项目开工建设前应依法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手续。

2020 年 3 月 6 日，涡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选字第 3416212020030613 号】，建设项目建设项目涡阳县临湖镇医疗卫生服

务中心(临湖镇卫生院)改扩建项目，建设项目依据涡发改社会(2020)66 号，项

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20 年 3 月 6 日，涡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 3416212020030613 号】，建设项目涡阳县临湖镇医疗卫生服务中心(临

湖镇卫生院)改扩建项目，用地性质医疗卫生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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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我们认为本项目已完成前期立项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环评批

复、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用地规划许可及用地预审意见等工作。

三、投资项目融资与收益情况

（一）项目资金筹措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总投资为 117866.53 万元,其中资本金 27866.53 万元，

随项目进展及时足额到位；拟发行专项债融资 90000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76.36%。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实施方案》确定的资金筹借情况，本项目资本

金占项目建设总投资的 23.64%，占比大于 20%，符合国发[2019]26 号文《国务

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关于资本金比例的要求。

（二）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为续发行项目。本项目已于 2020 年发行政府债

券募集 6600 万元（发行利率 2.95%）；已于 2021 年发行政府债券募集 10000 万

元（发行利率3.18%）；已于2022年发行政府债券募集20600万元(发行利率3.01%

与 2.91%）；已于 2023 年发行政府债券募集 15500 万元（发行利率 3.07%、2.81%、

2.76%与 2.91%)；已于 2024 年发行政府债券募集 8700 万元（发行利率 2.53%与

2.37%）；拟于 2025 年发行政府债券募集 28600 万元（本批次参与发行 1000 万

元）。专项债券期限均为 10 年，利息每半年支付一次，本金到期一次性支付。

其中已发行部分利率按实际计取，其余年份按照十年期地方政府债券 4.00%的票

面利率测算，本项目还本付息金额共计为 119106.23 万元。本项目预期收益全部

为经营收益。经核算，本项目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预计可实现经营收益合计

176453.84 万元，融资本息覆盖倍数为 1.48 能够实现自求平衡。

根据《财务评价报告》，经审核，我们认为，在涡阳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对涡

阳县人民医院医共体应急能力提升工程的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

下，本次评价的涡阳县人民医院医共体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在预测事项未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下，预期经营结余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

益与融资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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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依据《实施方案》和《财务评价报告》的测算，本项

目的预期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及利息，

满足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的相关规定。

四、中介机构及相关文件

（一）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申请专项债券的《财务评价报告》由安徽九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安徽九盛会计师事务所位于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合肥市高新区望江

西路 800 号合肥创新产业园一期 A2-310 室，成立日期 2006 年 3 月 10 日，现持

有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40400784945511G 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

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

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承办会计咨询、会计服务；司法会计鉴定业务及其他涉

案类经济案件鉴证业务；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律师事务所

本次申请专项债券的《法律意见书》由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出具。

本所现持有安徽省司法厅核发的证号为 23401201511055509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

许可证》，系依法注册成立的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中介机构均系依法注册成立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相应

的从业资质。

五、本次专项债偿债风险提示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专项债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偿债风险：

（一）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

1.工期拖延风险

拖延项目工期的因素非常多，如勘测资料的详细程度、设计方案的稳定、项

目业主的组织管理水平、资金到位情况、承建商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等等，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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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已建工程的实际情况来看，项目建设存在预定工期不能实现的风险。项目建

设期每年的利息额较大，如果工期拖延，工程投资将增加，并且工期拖延将影响

项目的现金流入，使项目净收益减少。

2.发生工程事故的风险

工程事故是在施工阶段一些难以预测的地质情况或施工不当、管理不善引起

的。事故会引起工程延期、人员伤亡、投资增加等。

3.设计风险

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原设计有问题需要修改，或者由于业主提出了新的要求，

都会出现设计变更。也可能由于设计深度不足和设计水平不高导致出现设计错误

和疏漏风险，如结构计算错误、无地勘报告或者地勘报告有误、其他计算错误、

制图错误、设备材料选用错误等，进而引起工程纠纷，严重的导致工程设计质量

事故。

（二）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

1.工程总投资调整风险

本项目工程总投资在项目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因为项目管理、现实环

境和建设市场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影响项目资本金投入和发债计划安排。

2.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是指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门诊收入与住院收入是本项

目主要的收入来源，若发生波动则对项目整体收益产生显著影响。

3.医疗事故风险

部分医务工作人员因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

理规范、常规，在接诊运输、登记检查、护理治疗诊疗等活动程序中，未尽到应

有的措施和治疗水平或措施不当、治疗态度消极、延误时机，告知错误，误诊漏

诊、弄虚作假错误干预等不良行为，以致病员智力、身体发生了不应有的损害或

延误了治疗时机造成了病情加重或死亡所产生的生命财产有额外损失的情况，导

致阶段性经营被迫停止的风险。

4. 财务风险

财务风险包括资金周转风险、财务经营秩序混乱等。本项目工程投入资金大，



- 17 -

建设周期长，如在建设过程中遭遇意外的困难而使项目建设延期的局面，则建设

单位可能出现资金周转困难。财务经营秩序混乱风险包括会计信息严重失真，财

务管理基础十分脆弱；没有科学的财务经营机制，资金的使用随意性极强；投资

无度，回报率低；资产管理制度有漏洞，浪费严重等。

六、结论意见

综上，根据《实施方案》确定的建设项目、建设内容及资金筹集方案等，本

所律师认为：

（一）本次专项债券发行主体适格；《实施方案》确定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

涡阳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涡阳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权利能

力。

（二）本项目已完成前期立项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环评批复、建设

项目选址意见书、用地规划许可及用地预审意见等工作。

（三）根据《实施方案》、《财务评价报告》，本项目的预期收益对应的政

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及利息，满足项目收益和融

资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的相关规定。

（四）为本次申请专项债券提供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

事务所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五）本次申请专项债券的《实施方案》中已经揭示了本次专项债可能面临

的主要偿债风险。

（本页以下无正文）



2024年12月26日










